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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關連交易

設立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本公司與浙能集團、神華寧夏煤業簽署了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合資協議，旨在成立一間合資公司－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根據合資協議，神華國華寧東發電
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浙能集團及神華寧夏
煤業的出資將分別佔註冊資本的56.77%、33.33%及9.9%。

神華寧夏煤業為神華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神華集團公
司持有本公司 73.06%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神華寧夏煤業
為香港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本公司關連人士。浙能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
浙江浙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一家重大附屬公司浙江國華浙
能發電有限公司40%的股權，因此浙能集團為香港上市規則所界定的
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
訂立合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適
用百分比率（按香港上市規則 14.07條計算）有一項或以上超過 0.1%，但
全部均低於5%，因此合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
規則14A章的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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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本公司與浙能集團、神華寧夏煤業簽署
了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合資協議，旨在成立一間合資公
司－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根據合資協議，神華國華寧東
發電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4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浙能集團及神
華寧夏煤業的出資將分別佔註冊資本的56.77%、33.33%及9.9%。

II. 合資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簽約方

本公司
浙能集團
神華寧夏煤業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基本資料

擬成立名稱：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 人民幣400,000,000元

註冊登記地： 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馬家灘鎮韓家溝

經營範圍： 電力項目的投資、建設和經營管理；電力、熱力
及相關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熱、灰綜合利用；電
力、熱力設備安裝、調試、檢修；技術諮詢、服
務和培訓，信息服務。（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
准登記為準）

經營年限： 自神華國華寧東發電營業執照簽發之日起30

年，經股东會決定可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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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總投資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將在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的寧夏寧東能源
化工基地投資、開發、建設及運營神華國華寧東發電廠二期擴建工
程2×660MW燃煤機組。項目總投資預計為人民幣480,000萬元。預計
資本金佔項目動態投資的 25%，其餘部分預計由神華國華寧東發電
向銀行貸款。

註冊資本出資

本公司 浙能集團 神華寧夏煤業

總計認繳出資額 

（佔總註冊資本的百分比）
人民幣 22,708萬元

(56.77%)

人民幣 13,332萬元
(33.33%)

人民幣 3,960萬元
(9.9%)

註冊資本認繳方式 於合資協議簽訂
之日起二十個

工作日內
足額繳納

於合資協議簽訂
之日起二十個

工作日內
足額繳納

於合資協議簽訂
之日起二十個

工作日內
足額繳納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設立後，如需增加註冊資本，由本公司、浙能集團
及神華寧夏煤業按照56.77%、33.33%及9.9%的比例認繳增資。如一方
不按該出資比例認繳增資，導致出資比例發生變動的，應當在資產
評估的基礎上，按照各方實際出資額，調整出資比例。

董事會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其中，由本公司推薦兩
名（其中一名擔任董事長），浙能集團推薦一名，神華寧夏煤業推薦一
名，全體職工選舉產生一名。

監事會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監事會由五名監事組成。其中，由本公司推薦一
名，浙能集團推薦一名（其中一名擔任監事長），神華寧夏煤業推薦一
名，全體職工選舉產生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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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層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設總經理一名，由本公司推薦；設副總經理三名，
其中由浙能集團推薦一名；設財務總監一名，由本公司推薦。

合併報表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由本公司合併報表

利潤分配

按照合資各方實繳出資比例分配

適用法律

中國法律

III. 訂立合資協議及設立神華國華寧東發電的原因以及效益

本公司、浙能集團及神華寧夏煤業擬合資設立神華國華寧東發電，
以在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的寧夏寧東能源化工基地投資、開
發、建設及運營神華國華寧東發電廠二期擴展工程2×660MW燃煤發
電機組，所發電力將通過寧東－浙江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輸往浙江
銷售。預計浙能集團將協助神華國華寧東發電在浙江省進行電力銷
售，而神華寧夏煤業將根據本公司與神華集團公司之間的煤炭互供
協議向神華國華寧東發電供應由其臨近煤礦所開採的動力煤。

本公司認為，該項工程可以有效結合各股東的專長，並利用寧夏的
火電優勢及浙江的電力消費能力，為神華國華寧東發電及本公司帶
來良好的經濟回報。本公司及其他所有股東將會從合資協議及本次
合作中獲益。合資各方參考神華國華寧東發電的預計資金需求，經
友好協商確定各自認繳的出資額及合資協議的條款。本公司擬透過
本公司的內部資源撥付其出資。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成立後，其將成
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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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香港上市規則涵義

神華寧夏煤業為神華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神華集團
公司持有本公司73.06%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神華寧夏煤
業為香港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本公司關連人士。浙能集團的一家附屬
公司浙江浙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一家重大附屬公司浙江
國華浙能發電有限公司40%的股權，因此浙能集團為香港上市規則
所界定的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第14A章，訂立合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
交易。由於適用百分比率（按香港上市規則 14.07條計算）有一項或以
上超過0.1%，但全部均低於 5%，因此合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14A章的申報、公告及年報披露的規定，但豁
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Ｖ．一般事項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資協議的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屬公平合理，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務條款或更
佳條款進行並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已於2016年3月24日議決及批准合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在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中，張玉卓董事、凌文董事、韓建國董
事及陳洪生董事由於受聘於神華集團公司而被視為於本交易中擁有
重大權益，故已放棄就有關連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V. 關於本次交易各方的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世界領先的以煤炭為基礎的一體化能源公司。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的主營業務是煤炭、電力的生產與銷售，鐵路、港口和船隊
運輸，及煤製烯烴等煤炭相關化學加工業務等。

神華寧夏煤業是本公司控股股東神華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
事煤炭生產、發電業務以及投資及融資活動。

浙能集團總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主要從事電源建設、電力生產、煤
礦投資開發、煤炭流通經營、天然氣開發利用和能源服務業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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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表述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
港聯交所上市；

合資協議 指 由本公司、浙能集團及神華寧夏煤業於
2016年7月20日簽署的神華國華寧東發電
有限責任公司合資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 指 神華國華寧東發電有限責任公司，一間
擬由本公司、浙能集團、神華寧夏煤業於
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設立的合資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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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華寧夏煤業 指 神華寧夏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間
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為
神華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

浙能集團 指 浙江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神華集團公司 指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控股
股東（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秘書
黃清

北京，2016年7月20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張 玉 卓 博 士、凌 文 博 士、
韓建國先生及李東博士，非執行董事陳洪生先生及趙吉斌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范徐麗泰女士、貢華章先生及郭培章先生。


